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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4_BC_9A_c74_645078.htm 问：针对收购原木，包括小径

材，三剩物等进行综合利用的木材加工企业，目前有什么税

收优惠政策？ 解答：增值税方面的优惠：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以三剩物和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

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6]102号）文

件的规定，享受即征即退政策。 所得税方面的优惠：根据《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

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47号）规定；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

税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12号，以下简称实施条例）有

关规定，经国务院批准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发展改革委公

布了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

录》）。现将执行《目录》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企业

自2008年1月1日起以《目录》中所列资源为主要原材料，生

产《目录》内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，

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减按90%计入当年收入总额。享受

上述税收优惠时，《目录》内所列资源占产品原料的比例应

符合《目录》规定的技术标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